附件2

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
金牛校区供餐需求

一、服务内容
1.餐费标准：普通餐 14—15 元/餐/人，清真餐 15—16 元/餐/人
2.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期间对供餐单位进行评价考核，评价考核不通过或存在问题未及时按要求整改的，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。
3.服务质量要求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《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》《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管理指南》等法规、标准，满足招标人的相关管理制度要求，确保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。质量标准不低于：
（1）每份主食不少于 200克 ；
（2）每份蔬菜不少于 80 克 ；
（3）每份荤菜不少于 100 克，其中主荤主料不少于 80克；串荤主料不少于 60克；
（4）饭菜出锅时间到学生用餐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；学生用餐时餐食中心温度不低于 60 ℃。
4.服务地点：滇池路金牛小区内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牛校区。
5.配送方式：按相关食品包装、运输标准热链配送。
6.配送时间：每日  11 ：20   —  12 :  00 送达。
7.服务次数：每天一餐
8.每天计划配送份数：
学 生 餐：普通餐约 965份、清真餐约20份； 
教职工餐：普通餐约 64份、清真餐约3份。
9.一周内每5个餐次当中牛肉的使用次数不低于2个菜，禽类的使用次数不超过2个菜，冻品、腌制食品、火腿肠深加工食品的使用次数不超过1个菜，不使用转基因食品。
10.学生餐要采用合理的烹调方法，煎、炸食品每周中餐不得提供超过1个菜。餐食加工过程中单餐次盐、油和糖的人均用量不得超过青少年儿童当日摄入量标准的三分之一。
11.其他要求：
主餐为自助餐，主荤8:2、串荤6:4均≥100g，素菜80g*2，汤品固体物质≥4Kg，米饭≥200g/人。每周配辅食（牛奶、水果、坚果、面点、糕点等）、每月1次惊喜餐。
（二）用餐标准
贰荤菜+贰素菜+壹汤+米饭+每天辅食一种。
（3） 供餐方式
普通餐由两家供餐单位交替供餐，清真餐由一家供餐单位专项供餐。

（四）食品安全需求
1.供餐单位的食品原材料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运输、分餐、餐用具清洗消毒、人员管理等环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 31654-2021）和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。
2.鼓励供餐单位取得ISO22000、HACCP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
3.不得提供冷荤类食品、生食类食品、裱花蛋糕、四季豆、鲜黄花菜、野生蘑菇、发芽土豆、野菜、毒性中药材等高风险食品。
4.食品加工过程中不得使用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
①亚硝酸盐（包括亚硝酸钠、亚硝酸钾）；
②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 
③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 
④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； 
⑤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以及消毒剂、洗涤剂等食品相关产品； 
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生产经营或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
5.学生餐中的热食在熟制后需在1小时内分装成盒或直接盛放于密闭容器,且制作完成后食用时限不超过3小时。
（五）营养健康需求
荤菜每100g菜品中主料质量不低于70g。每生每餐按照荤菜各100g、素菜各100g、米饭300g、辅食1份的标准备餐；汤菜按照每个班级一份的需求准备，每份总重量不低于4.5kg，其中主料质量不低于2kg，肉汤每周至少二次；所有食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预备加量，以满足学生用餐需求为准。
供餐单位要根据当地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和饮食习惯搭配学生餐，做到营养均衡；制定食谱和菜品目录，每周公示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，带量食谱定期更换。
食谱制定应当满足学生生长发育所需能量和营养素需要，午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总量的35%～40%。食谱一周内不应重复，适时调配，做到同类食物互换、品种多样，注重营养与口味相结合，蔬菜类提供一半以上为深绿色、红色、橙色、紫色等深色蔬菜，适量提供菌藻类（不得加工食用野生菌）。学生餐每餐供应的食物要包括谷薯杂豆类、蔬菜水果类、水产畜禽蛋类、奶及大豆类等4类食物中的3类及以上。食物种类正餐每餐至少达到5种，每周至少25种。一周内每5个餐次当中：牛肉的使用次数不低于2次，禽类的使用次数不高于2次，冻品、腌制食品、火腿肠深加工食品的使用次数不高于1次，不使用转基因食品。
学生餐要采用合理的烹调方法，煎、炸食品一周内每5个餐次当中不得提供超过1次。餐食加工过程中单餐次盐、油和糖的人均用量不得超过青少年儿童当日摄入量标准的三分之一。
按照《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》对所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；校外供餐单位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时，食品经营许可需包含相应项目，并标示添加糖含量。
校外供餐单位要配备有资质的专（兼）职营养指导人员。营养指导人员需要具备为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的能力，指导采购、配料、加工和营养标示，制定食谱和菜品目录，开展营养健康教育，指导分餐员帮助学生合理选餐。校外供餐单位负责人、营养指导人员、食堂从业人员需要接受食品安全及营养健康、卫生防疫以及食物采购、储藏、烹饪和“三减”等方面的重点培训，每年度不少于20学时；每年组织一次校外供餐单位负责人、营养指导人员、食堂从业人员的岗位能力自我测评和考核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六）商务需求
1.餐食加工制作完成后食用时限不超过3小时；送餐车辆从供餐单位出发的时间不得早于用餐时间2小时，到校时间不得早于用餐时间40分钟，不得晚于用餐时间20分钟。
2.送餐车辆安装定位跟踪系统，能够随时调看车辆运输情况，并且车辆运输定位信息保存不少于90天。
3.供餐单位配合学校完成每学期1次的满意度调查。
4.供餐单位配合学校按代收费管理有关规定结算并支付餐费。
5.企业在各学校配备专门的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，同时配备充足的人员力量，确保餐车到校后30分钟内完成用餐前的准备工作。
6.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在供餐学校做好信息公示工作。
7.供餐单位提供合格且适用的留样冰箱、中心温度计、留样盒等保障食品安全的设备用具，负责日常维护保养，合同终止后由企业收回。
8.配合学校完成每天的餐食验收工作，验收情况用《校外单位供餐验收记录表》进行记录。
9.其它要求。供餐单位食谱设计的菜品名称应当朴实易懂，能够反映菜品主要食材，避免虚假宣传、误导师生、家长。

